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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华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追认对外借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借款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对外借款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向湖州联怡石英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借款。 

双方约定公司向湖州联怡石英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7,500,000.00 元，自

2022年 1月 14日起至 2023年 12月 25日止，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0%。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本次对外借款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本次对外借款不涉及关联交

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本次对外借款尚需提交股大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借款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湖州联怡石英工程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503MA2B5T5W01 

成立日期：2018 年 12月 26日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大中路 977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沈佳鹰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；技术玻璃制品制造；工程管理

服务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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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工程技术服务

（规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）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太阳能发电技术服

务；玻璃仪器销售；玻璃仪器制造；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；技术玻璃制品销售(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三、公司对外借款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对外借款属于单位间临时资金周转的相互融通，本次交易系在确保不影

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公司自有闲置资金向非关联方提供借款。公司加强对

外借款的风险监督，尽量减少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给公司财务带来的不利影响，目

前，咸宁树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，承诺会及时归还借款，且我公司

资金流转良好，故上述单位借款对我公司无不良影响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浙江华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

议决议》。 

  

  

浙江华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3年 4月 26日  

 


